
沁县自然资源局监管事项清单
序
号

监管事项 监管事项子项 依据

1
对全国地图工作

的监管
对全国地图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测绘地理信息主
管部门、网信部门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地图编制、出版、展示、登载和互联
网地图服务的监督管理，保证地图质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地
图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64号）第四条 国务院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全国地图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测绘地理
信息工作的行政部门（以下称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地
图工作的统一监督管理。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
加强对地图编制、出版、展示、登载、生产、销售、进口、出口等活动的监督
检查。

2
对涉密基础测绘
成果使用的监管

对涉密基础测绘成果使用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建立地理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
控体系，并加强对地理信息安全的监督管理”。第四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发现涉嫌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查阅、复制
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登记台账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二）查封、扣
押与涉嫌违法测绘行为直接相关的设备、工具、原材料、测绘成果资料等。 被
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不得隐瞒、拒绝和阻
碍。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有权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
理信息主管部门举报。接到举报的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及时依法处理”
。

3
对测绘成果质量

的监管
对测绘成果质量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三十九条：测绘单位应当对完成的测绘成果质量
负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测绘成果质量的监
督管理。



4
对临时使用土地
许可、内容、期
限的行政检查

对临时使用土地许可、内容、
期限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七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
临时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批准。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
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物。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二年。2、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四条 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临时建设
的，应当经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批准。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5
对地理信息安全

的监管
对地理信息安全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
部门应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建立地理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防
控体系，并加强对地理信息安全的监督管理”。第四十七条地理信息生产、保
管、利用单位应当对属于国家秘密的地理信息的获取、持有、提供、利用情况
进行登记并长期保存，实行可追溯管理。第四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
地理信息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发现
涉嫌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一）查阅、复制有关合
同、票据、账簿、登记台账以及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二）查封、扣押与
涉嫌违法测绘行为直接相关的设备、工具、原材料、测绘成果资料等。 被检查
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资料，不得隐瞒、拒绝和阻碍。

6
对城乡规划资质

单位的监管

对从事城乡规划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
、

企业法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五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
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乡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检查。

7
对从事测绘活动

单位的监管
对从事测绘活动的法人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
管部门应当对测绘单位实行信用管理，并依法将其信用信息予以公示。2.《中
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第四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
应当建立健全随机抽查机制，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发现涉嫌违反本法规定
行为的，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3.《测绘资质管理规定》（国测管发
〔2014〕31号）第二十四条：实行测绘资质巡查制度。


